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宁夏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宁夏农机系统紧紧围绕自治区确定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积极创新工作方法，扎实开展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建设。全区累计建设自治区级园区234个，累计建设面积46.5万亩，充分发挥园区的试验示范、辐射带动和培育主体功能作用，为促进宁夏农机化和现代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园区功能定位

通过十年持之以恒的建设，园区功能定位更加明确，“三大平台”综合示范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新技术新机械试验示范的平台功能。即将园区作为引进研发新技术新机械的“试验田”，探索总结符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和解决方案，为面上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二是辐射带动引领的平台功能。即将园区作为机械化、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作业“样板田”，引领带动区域性机械化生产作业加速推进。三是培育壮大新型农机合作组织的平台功能。即将园区作为培育农机合作组织的“孵化田”，农机合作组织在承担园区建设过程中，其自身也得到了规范、培育、壮大，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目前，园区建设已成为宁夏各级农机推广机构新技术新机械引进试验示范的“基地”，农机推广技术人员实践锻炼、提高业务能力的“阵地”，农机部门对外宣传、展示形象和作为的“窗口”。园区建设的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明确写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现代农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工作主要成效
（一）促进了特色优势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园区建设领域从最初的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扩展到草畜、葡萄、枸杞、瓜菜等农业各领域，实现了农业全产业覆盖。通过不同机械、不同作业模式、不同品种等类别的对比试验，筛选确定了适宜宁夏不同区域示范推广的水稻、玉米、马铃薯、枸杞等作物和特色优势产业农机农艺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模式和解决方案，为面上普及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加快了新技术新机械推广应用步伐。通过多种形式广泛有效的宣传，园区辐射带动引领的平台功能充分体现，一批如：水稻机械化精量穴直播、蔬菜机械化移栽等先进适用的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加速应用，应用范围逐年扩大。园区机械化作业水平从最初仅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100%，发展到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100%，特色产业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水平达到100%。
（三）营造了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良好氛围。随着园区建设成效的逐步显现，各级地方财政资金支持明显增多，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窘境得以改变。自治区领导多次莅临园区调研、参加现场演示会，对园区建设成效予以肯定，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园区建设资金从最初仅依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购置机具补助和有限的示范推广项目资金投入，发展到现在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600万元（平均每个园区20万元），整合各类项目资金3000万元，对机械作业、配套机具购置、试验示范、基础设施建设、宣传培训及良种良法等全环节补助。
（四）提升了农机合作组织的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园区建设人、财、物的积聚投入和对作业质量高标准的要求，使得承建园区的农机合作组织在农机装备数量、农机装备质量、农机作业质量、组织管理运行模式上均有大幅度提升，培育壮大了一批三星级农机合作组织。通过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动手实践、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督促检查等措施，全区农机科技推广技术人员和驾驶操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三、主要做法
（一）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布局。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的 “1+4” 特色优势产业（即优质粮食与草畜、蔬菜、枸杞、葡萄），全区园区数每年稳定在30个。在区域布局上力求合理，选点注重区域代表性和辐射带动效果。在组织实施上力求实效，成立区、县两级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和机艺融合的技术指导专家组，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在资金投入上力求多元，鼓励多种成分的资金投入，明确各渠道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其中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机具购置、作业、试验示范补贴，宣传、培训、现场演示会、技术指导等费用，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农机合作组织的自有资金主要用于经营使用的土地和机械及相关费用；其他各类项目资金主要由县区农牧部门整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良种良法的配套补助等。

（二）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服务指导水平。实行区、市县分级培训的方法，自治区每年举办4-5期培训班，主要讲解园区建设的目的意义、方法措施、目标效果及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并邀请区内外知名专家讲解先进农机、农艺、畜牧等全产业技术；市县级结合各自承担园区建设类别，采取理论讲解与现场操作相结合的培训形式，每年组织3～4期农民机手培训班。同时，各园区技术指导小组包点包片蹲点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保证技术服务的到位。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关键农事季节，自治区、各市县根据园区建设类别，每年组织召开3～4次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现场演示观摩会；编发各种培训宣传资料，宣传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作业条件和作业要点；通过宁夏农业信息网、宁夏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等各类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宣传农机化示范园区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技术、好机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加强机艺融合，确保园区实施成效。区、市、县三级农机推广机构分别聘请相对固定的农艺、畜牧等跨行业技术专家，在园区建设实施前、中、后全程参与，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指导，解决技术问题，确保园区建设实施成效。

（五）加强标准建设，引导园区规范运行。组织制定并发布实施了《水稻机械化生产示范园区建设规范》、《马铃薯机械化生产示范园区建设规范》等6个园区建设规范，为园区建设提供了标准化指导依据。印发了《宁夏农机化示范园区考评验收办法》，有效地保障了园区建设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六）加强交流评比，促进园区质量提高。按照“年初有目标计划、年中有监督检查、年底有考核验收”的要求，组织集中观摩交流和总结验收评比，验收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农机化技术推广项目和资金安排的依据。形成了全区一盘棋，上下联动，既有竞争又有激励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园区建设整体质量的提高。
下一步，宁夏农机部门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加强园区建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一是进一步科学规划园区布局，既要全产业覆盖，又要全境域覆盖，实现“面中有点、点中有面、点面结合”，推动解决农机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是进一步提升园区建设档次，突出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园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园区建设运行机制，不断探索总结完善各类园区建设的科学规划体系、模块化管理运行体系、试验示范数据监测分析应用体系、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等规范，打造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园区。四是进一步统筹园区建设的优势资源，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园区建设，形成多元化投入的长效机制。

（宁夏农机局、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供稿）

